
专卖店搬迁，卡内余额要不回来
消费者起诉，法院判决专卖店退还储值金额8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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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莱阳法
院发布了一起涉

“预付式”消费的
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面对商家五
倍储值、首件免
单、赠送优惠的诱
惑，消费者选择预
交费用。充值后，
突然被告知店铺
将搬迁至别处，且
店铺规模缩小很
多，卡内的余额能
要回吗？

2020年6月，王某在莱阳市某内衣
专卖店（以下简称某内衣店）参加“五倍
储值、首件免单”的活动，在店内储值后
还提供免费胸部护理服务。王某共计
付款8890元，取货价值9670元，卡内余
额998元。

2023年7月，该内衣店向王某发微
信告知有人要接手此店，请王某尽快到
店选购内衣。次日，王某到店后表示，因
处于哺乳期，身材并未完全恢复，不能盲
目消费，要求店家退费遭到拒绝。

王某向莱阳法院起诉，要求对其消
费的金额开具增值税发票，退还储值卡

内余额998元及服务费1778元(储值金
额的20%)。

被告某内衣店辩称：个体工商户无
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只能开普通发票。
该店因租房合同到期，已于2023年 11
月搬至他处，目前新店能够正常销售提
供服务，原告主动要求解除合同与我方
无关。原告当时参加五倍储值，付款金
额8890元，实际取货金额9670元，已经
超出付款金额，剩余金额无法退还。此
外，被告不认可服务费。

审理中，原告王某主张应当退还卡
内余额998元并退还服务费1778元，新

店规模与之前相差甚大，本人不会再去
消费，由于被告某内衣店不能持续经营
导致不能如约履行胸部护理服务，应当
给予一定的赔偿，服务费按照储值金额
20%计算。

对此，被告某内衣店称，王某仍可以
在新店消费，品牌没有改变，产品价格都
是吊牌价，全国价格统一，不会因场所变
更导致价格发生变化。原告主张哺乳期
无法穿戴，新店还提供睡衣等产品且消
费没有时间限制。原告要求退还余额，
视为不履行“五倍储值、首件免单”活动
规则，应该退还赠送产品。

莱阳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预
付式消费模式下消费者与经营者产生
的纠纷。在该类纠纷中，经营者应当
按照约定向消费者提供服务，未按照
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退回预付款。
本案中，原告王某在被告某内衣店储
值消费时约定的服务场所、设施条件
等因素均会影响消费体验和服务质
量，现被告某内衣店撤离原址，变更服
务地点，店铺规模变小，给消费者接受
服务带来了实质影响，在消费体验改

变的情况下，被告某内衣店存在违约
行为，原告王某有权选择解除合同。
原告王某虽将款项交付给被告某内衣
店，但卡内余额的所有权仍属于原告
王某，故被告某内衣店应当按照实际
储值金额与提供货物价格的比例退还
原告王某832元。

给付增值税发票从属于给付货款
义务，系附随义务，合同附随义务不能
独立付诸履行，不具有强制履行的效
力。因此，原告王某要求被告某内衣店

开具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一项诉讼请
求提出，对此法院不予支持。胸部护理
服务是消费者在店内储值后享受的免
费服务项目，且双方未明确约定护理服
务的收费标准，故原告王某要求退还服
务费1778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
院不予支持。

最终，莱阳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莱
阳市某内衣专卖店向原告王某退还储
值金额 832 元，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
诉讼请求。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
娜）劳动者在工作中意外去世，亲属因为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引发矛盾纠纷，直至
对簿公堂。

那么，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否属于遗
产？应当如何分配？福山法院以案释法，
提醒市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不属于遗产，
应按照死者生前近亲属与其关系的远近
及共同生活的亲密程度进行分配。

2021年9月，刘某友与潘某珍的儿
子刘某华在工作时不幸发生意外，经抢
救无效死亡。福山区工伤保险基金向刘
某 华 账 户 拨 付 一 次 性 工 亡 补 助 金
876680元，丧葬补助金40195.02元，共
计916875.02元。刘某友与潘某珍认为
其作为死者刘某华的亲生父母，有权分
割刘某华的工亡补助金及丧葬补助金，
遂将儿媳邹某玉、孙女刘某园起诉至福

山法院，要求法院比照公民死亡后遗产
分配方法，判决其分得儿子刘某华的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丧葬补助金中的
458437.51元。

福山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次性工亡
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不属于遗产继承范
围。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
法财产，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
金是自然人去世后发生的。其中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是给予死者生前家属的具有
精神安慰和物质补偿性质的金钱给付，
应由死者父母、配偶、子女共同所有，其
具体分割应当根据近亲属与工亡职工生
前共同生活和经济依赖关系的紧密程度
合理分配，调整幅度根据具体案情确定，
适度即可。

本案中，刘某华与邹某玉作为夫妻
共同生活二十多年，互相扶持，育有一

女，共同居住的房屋尚有房贷需要偿还，
生活紧密程度较高，且在刘某华去世后，
丧葬事宜由邹某玉与刘某园共同操办，
丧葬费由邹某玉支出。而原告二人系刘
某华的父母，与刘某华未共同生活，生活
紧密程度较低，且原告二人尚有一女儿
可给予照顾。被告刘某园作为刘某华的
女儿，在刘某华去世时已经成年，可独立
生活。关于丧葬补助金系用于死者安葬
事宜，按照谁支出谁享有的原则处理，即
由具体承担死者丧葬事宜费用的利害关
系人享有。

法院最终判决原告刘某友、原告潘
某珍、被告刘某园分别享有一次性工亡
补助金20%的份额（175336元），被告邹
某玉享有40%的份额（350672元）；丧葬
补助金 40195.02 元由被告邹某玉享
有。判决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不属于遗产
应按死者生前近亲属与其关系远近进行分配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
讯员 姜艳春 刘洪春）近日，在山东省自然
资源厅和山东省大数据局联合开展的实景
三维山东十佳创新应用场景征集评选活动
中，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所属信息中
心提报的《实景三维赋能森林防灭火指挥
调度智慧化》案例，凭借其在科技赋能、智
慧管理及高效应急响应等方面的卓越表
现，在76个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成功入
选“实景三维山东十佳创新应用场景”，连
续两年获此殊荣。

《实景三维赋能森林防灭火指挥调度
智慧化》案例充分发挥实景三维真实、立
体、直观的优势，将实景三维数据与地理空
间框架、林地管理、防火通道等多源异构数
据集成融合应用，构建了涵盖森林火灾预
防、日常督查巡管、火情预警、应急指挥于
一体的数据支撑和信息化保障体系，为科
学开展防灭火设施规划部署、物资储备、应
急调度及指挥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实景三维
信息化支撑。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刘丹）近日，我市发生三起山林火
情。火情发生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响应机制，迅速围绕起火原因开展现
场勘查、调查走访等工作。

经查，3月30日12时许，杜某某在海
阳市留格庄镇杜家村南部山上祭祀烧纸
时，引发山火。3月30日14时许，李某在
海阳市二十里店镇西马格庄村山上施工
时，打火机引燃杂草引发山火。3月31日
9时许，张某某在莱州市程郭镇东南坡子
村西侧山上祭祀时燃香，引发山火。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失火罪
已被属地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公
安机关将依法严打非法野外用火行为，进
一步加强案件查处力度，坚决做到发现一
起、打击一起，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烟台公安快速破获
三起山火案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瑶 通
讯员 龙婧文）日前，芝罘区残联联合相关
机构、爱心企业、助残志愿者举办关爱孤独
症儿童活动，为孤独症儿童举办专场画展，
爱心企业也纷纷捐赠物品，为孩子们献上
爱心。

“我们希望借着画展，让更多人走进
孤独症儿童的世界，呼吁全社会增强对孤
独症儿童的关注。”芝罘区残联相关负责
人说。

活动现场，爱心企业向孤独症儿童捐
赠食品礼包和医药用品礼包，受赠儿童也
为爱心人士献上热情的非洲鼓表演，现场
气氛十分热烈。

芝罘区残联持续加强残疾儿童康复保
障与专项救助，不断健全孤独症儿童康复
救助保障体系，有序推进孤独症康复机构
规范化建设，稳步提升孤独症康复技术人
员业务水准，积极探索孤独症照料人员全
程服务模式，有效发挥社会公益慈善组织
积极作用。

烟台案例入选“实景三维
山东十佳创新应用场景”

芝罘区残联
关爱孤独症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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